
【法官释法】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 一方

因违背其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义务， 致使

另一方信赖利益受损， 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在

我国合同法中有所规定。 虽然劳动合同法中并未

就缔约过失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但在劳动法领域

中引入缔约过失责任， 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

应有之义。 当劳动者对双方将建立劳动关系产生

合理信赖时， 往往会付出金钱、 时间等成本， 故

当用人单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单方阻却劳动关

系的建立时， 应赔偿劳动者相应的可期待利益。

正义如圆圈
本期 “非常阅读 ”

推荐的是 《圆圈正义》。

起初被这本书所吸引 ，

是因为书名———圆圈和

正义， 这两个事物因何

被联系在一起？

泛读此书后， 你便会发现， 原来作者

在书里想要表达的是， 正义如完美的圆一

般并非人之主观设计， 而是客观自在的，

因此我们对正义会心存敬畏。

身居高位者会知道权力有其边界， 不

会以黑为白， 以恶为善， 也不会自居真理

的代表， 自高到认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在

人间建立天堂； 下级官吏也不会唯唯诺诺，

有坚守初心的道德勇气， 可以抵制执行不

正义的命令， 即便身不由己， 也可以 “把

枪口抬高一厘米”。 大众则会尊重权力的拥

有者， 即便发出批评， 也是本着最大的善

意， 希望他们能够秉公行义， 不负所托。

当我们尽心竭力， 正义仍然遥遥无期，

我们也依然心存盼望。 我们会感到一时的

灰心， 但我们永远不会绝望， 因为正义即

使眼不能见， 但却从来没有离开。 正义在

前方， 是我们永远前行的方向。

就像即便我们现在无法画出一个完满

的圆圈， 我们依然期盼， 依然努力， 不停

地练习， 直到无限接近…… 王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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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Offer后入职被拒
应聘者能否起诉索赔

2019 年 3 月中旬， 夏小姐通过某

招聘网站接到乐淘淘公司的面试邀请，

经多轮面试后， 于 2019 年 3 月底， 收

到了乐淘淘公司的录用通知函， 其中载

明录用夏小姐为人力资源部主管， 如接

受录用需当晚回复邮件确认入职， 并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持最新体检报告， 到

乐淘淘公司处办理入职手续。 通知函中

同时载明了夏小姐的工资标准、 工作内

容和工作地点等。 夏小姐当晚回复邮件

承诺准时入职， 并于之后的一周内与原

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

2019 年 4 月 29 日上午， 夏小姐持

体检报告到达乐淘淘公司办公地点办理

入职手续时被告知， 该岗位已经录用其

他员工， 无法给夏小姐办理入职手续。

后夏小姐申请仲裁和诉讼， 要求乐淘淘

公司支付其入职体检费， 及未依约建立

劳动关系给其造成的工资等损失合计 2

万余元。

庭审中， 夏小姐称， 其因为乐淘淘

公司的录用通知与原公司解除劳动关

系， 因乐淘淘公司未与其建立劳动关

系， 造成其失业在家， 直至 2019 年 9

月才找到工作， 乐淘淘公司应赔偿其失

业期间的工资损失。 乐淘淘公司称， 双

方并未建立劳动关系， 夏小姐的诉讼请

求无法律依据。

法院经审理认为，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本案

中， 夏小姐与乐淘淘公司尚未建立劳动

关系， 但乐淘淘公司向夏小姐发出的录

用通知函中， 载明职务、 工资标准、 工

作内容、 入职时间等具体确定的内容，

并表明如夏小姐同意入职需当天回复。

该录用通知书的效力系向夏小姐发出要

约， 夏小姐回复确认构成承诺， 此时，

双方已经形成劳动关系预约合同， 夏小

姐基于对乐淘淘公司的合理信赖与原单

位办理了离职手续。 乐淘淘公司后期不

予建立劳动关系的行为， 侵害了夏小姐

的信赖利益， 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给夏

小姐造成了损失， 应承担缔约过失责

任。

经调解，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乐淘

淘公司支付了夏小姐体检费及部分损失

等共计 3000元。

（作者： 董洪辰 来源： 中国法院网）

骗取51人资料套现

金融公司业务员获刑七年

近日， 广东省乐昌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宗诈骗案， 依法

判决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 7年， 并处罚金 70000元。

李某是某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员。 2016 年 11

月 29日至 2017年 7月 5日期间， 李某以帮忙办理贷款完成

工作任务可以送手机、 摩托车或现金等礼品， 且不需要借款

人偿还贷款为由， 四处“招揽” 人助其完成工作任务。

李某前后共骗谭某、 骆某、 曾某等 51 人， 到与其所属

的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有合作的商铺， 选购消费品， 计算

出贷款金额， 并骗取各被害人身份证、 银行卡等相关证明文

件， 分别以各被害人的名义办理分期商品贷款或小额现金贷

款业务。 贷款到账后， 李某从上述商铺套取现金， 却未帮被

害人偿还全部贷款 ， 造成 51 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

435606.58元。

乐昌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李某无视国家法律， 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他人财

物， 数额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李某归案后能基本如

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且当庭自愿认罪，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故依法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 7 年， 并处罚金 70000

元， 李某诈骗犯罪所得 435606.58 元予以追缴， 退赔给各被

害人。 宣判后， 李某服判， 未提出上诉， 该案业已生效。

法官指出， 李某以帮忙办理贷款完成工作任务可以送手

机、 摩托车或现金等礼品为由， 骗被害人在店铺购买心仪消

费品， 并办理贷款。 事后， 不仅没有帮受害人偿还贷款， 还

从商铺套取现金， 非法牟利， 致 51 名被害人经济损失合计

435606.58元，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应依法严惩。

暴力挽回前女友

获刑仍需赔偿损失

8 月 30 日上午， 安徽省泾县人民法院宣判了一起故意

伤害、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案， 被告人储某某因犯故意伤害

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 11 个月， 因犯非法侵入住宅罪， 被判

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 另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马某经济损失 49362.72元。

经查， 2 月 14 日晚上 7 时许， 储某某尾随前女友马某

至其经营的店内。 在沟通无果后， 储某某将店门反锁， 阻止

马某离开， 并将马某拖拽至店内房间， 用手强行将其按压在

小房间内的沙发上。 后， 马某趁储某某不备报警。 储某某在

警察到达并敲门询问时， 将店里的拖把杆折断， 并骑坐在马

某身上， 用折断的拖把柄朝马某头部击打， 直至民警强行进

入室内后将其制止。

经泾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 马某的损伤程度评定属

轻伤二级。 另经调查， 储某某曾于 2018 年 8 月某天晚上、

2019 年 4 月 30 日下午， 到马某住处敲门， 在马某拒绝开门

的情况下， 通过四楼楼梯道窗口攀爬至马某家阳台。 第二次

由于阳台加装了防盗窗， 被告人储某某未能进入马某家中。

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储某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造成一

人轻伤、 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伤害罪、

非法侵入住宅罪， 依法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一人犯

二罪， 依法应当数罪并罚。 且被告人具有累犯、 坦白等从

重、 从轻处罚情节， 综合全案遂作出上述判决。 由于被告人

的犯罪行为给马某造成人身伤害， 被告人依法应当赔偿马某

的经济损失。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请求赔偿其医疗费、 后续

治疗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合法有据， 遂判决如上。

施工路段发生交通事故

法院判决双方均担责

近日， 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地面施

工、 地下设施损害责任纠纷案。 法院判决被告某公司对原

告易某的损失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原告易某自行承担

20%的责任。

2018 年 11 月某日早上 5 时左右， 易某驾驶小汽车行

驶至某公司施工路段时， 驶入该公司开挖坑口后未回填平

整的坑道内， 发生碰撞， 造成易某受伤、 车辆受损的交通

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 某公司在此次事故中对

道路前方情况观察处置不当， 未确保安全通行， 负全部责

任。 易某因此次事故受伤住院治疗 23天。

安源区法院审理认为， 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

护。 根据法律规定， 在公共场所或者道路上挖坑、 修缮安

装地下设施等， 没有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

人损害的， 施工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人对损害的

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可以推断出， 本案事故系因原告驾车驶入被告公司在

施工过程中开挖的坑道内发生碰撞所致， 故法院认定原告

的损害事实与被告公司的施工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被告公司作为事故路段的施工单位， 未提供充分、 有

效的证据证实其在施工区域设置明显标志和采取安全措

施， 且原告易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在

驾驶机动车行经事故路段时， 疏于注意路面状况， 未尽到

谨慎驾驶义务， 对因本次事故产生的经济损失， 被告应承

担赔偿责任， 原告其自身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法院遂作

出上述判决。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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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小姐经过一段时间求职面试， 过五关斩六将终于拿到录用通知， 辞别旧主， 准备投入新东家的怀抱。 哪

知天有不测风云， 新用人单位突然通知无法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让劳动者另谋高就。 日前， 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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